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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事務部進一步報告  
 
 

  議員諒會記得，法律事務部曾於 2014年 12月 19日的內務
委員會會議上提交報告，表示本部正要求政府當局就《 2014年
印花稅 (修訂 )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案 ")澄清若干技術方面的
事宜；如有需要，本部會提交進一步報告。  
 
2.  條例草案旨在免除就轉讓交易所買賣基金的股份或單

位繳付的印花稅，以實施 2014-2015年度財政預算案中的建議。
條例草案建議新訂的《印花稅條例》 (第 117章 )附表 8第 3部列出
無須繳付第117章附表 1第2(3)類所訂的印花稅的交易所買賣基金
轉讓書的種類。本部注意到，就該部而言，政府當局的用意是

作出豁免，讓 (a)其作用是就交易所買賣基金股份或單位作出
生者之間的無償產權處置的轉讓書，以及 (b)為達成一項令交易
所買賣基金 (不論該交易所買賣基金是否一個單位信託計劃 )股
份或單位的實益權益轉移 (但不經由售賣及購買而轉移 )的交易
而訂立的轉讓書，可無須繳付第 117章附表 1第2(3)類所訂的印花
稅。然而，由於新訂的附表 8第 3部沒有作出 "其作用是作出生者
之間的無償產權處置的轉讓書 "的明確提述，故本部就有關條文
未必能夠完全清晰地訂明有關轉讓書是否在擬議寬免計劃的涵

蓋範圍之內，提出關注。  
 
3.  因應本部提出的上述關注，政府當局作出以下說明  
   
 

(a) 如一項交易所買賣基金股份或單位的交易並非以
有 值 代 價 而 進 行 ， 就 其 簽 立 的 轉 讓 書 會 根 據

第 117章附表 1第 2(3)類予以徵收印花稅。此類轉讓
書屬其作用為作出生者之間的無償產權處置的

轉讓書，就印花稅而言，並非有關買賣的轉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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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因作為代價而繳付的款額不足或其他情況，一份
轉讓書賦予獲轉讓交易所買賣基金股份或單位的

人可觀利益，第 117章第 27(4)條規定該轉讓書會被
當作為一份其作用是作出生者之間的無償產權

處置的轉讓書。第 117章第 27(4)條進一步規定有關
轉讓書的代價不得當作為有值代價。就印花稅而

言，相關交易不被視作交易所買賣基金股份或單位

的售賣或購買。政府當局認為其觀點在第 117章
第19(16)條得到支持；該條訂明，"售賣或購買 "包括
以有值代價而進行的任何產權處置或取得 (分配
除外 )，而凡有提述 "售賣 "或 "購買 "之處，均須據此
解釋。  

 
4.  雖然在新訂的第 117章附表 8第 3部中加入 "其作用是作
出生者之間的無償產權處置的轉讓書 "的明確提述，藉以毫無疑
點地訂明有關轉讓書無須繳付第 117章所訂的印花稅是較可取
的做法，但基於其作用是作出生者之間的無償產權處置的轉讓

書涉及不經由售賣及購買而轉移交易所買賣基金股份或單位的

實益權益，本部亦同意政府當局所述，新訂的第 117章附表 8第 3
部第 1條所建議的豁免，可以說已包括該種轉讓書。  
 
5.  視乎議員對此事有何意見，本部對條例草案在法律或

草擬方面再無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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